
课程

学分

参加学术报告、人文素质讲座、学科竞赛、科研
项目申报等学术科技活动（至少6次）

1 成绩“及格”

参与教师科研项目 1 成绩“及格”

参加各级各类学科竞赛获表彰奖励 2
成绩“及格”， 省级以上成绩“优
”，

公开发表学术论文（要求有正式刊号的学术类刊
物，署名四川理工学院并公开发表）

2 成绩“优”

授权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或商标 2 成绩“优”

成功申报科研项目 2
成绩“及格”， 省级以上成绩“优
”

通过英语四、六级考试 1 成绩“及格”， 六级成绩“优”，

通过计算机二级以上等级考试 1
成绩“及格”，三级以上成绩“优
”

参加群众性文体竞赛并获表彰奖励 1
成绩“及格”，省级以上成绩“优
”

参加群众性文体竞赛、体育竞赛啦啦队、文化展
览（书画、摄影、集邮等）等文化体育活动（至
少6次）

1 成绩“及格”

官方网络新媒体、报刊、杂志发表署名文章6篇

以上
1 成绩“及格”

参加展览（书画、摄影、集邮等）并获表彰奖励 1
成绩“及格”，省级以上成绩“优
”

文化体育
活动

国旗班成员、运动队（排球队、篮球队、足球队
等）成员、健美操队成员、艺术团成员、运动会
方队成员、礼仪队成员

1 成绩“及格”

项目 课程内容 课程成绩

学术科技
活动

参加研究生考试，考研成绩200分以上 1
成绩“及格”，考取研究生成绩“
优”



参加文化艺术或体育表演展示（团体操等） 1 成绩“及格”

阅读名著（阅读6本以上并在“十个一工程”笔

记本中撰写读书笔记或心得体会1500字以上）
1 成绩“及格”

参加互联网+竞赛、挑战杯竞赛、创新创业训练
计划项目申报、挑战杯项目申报、创新创业培训
等创新创业活动（至少6次）

1 成绩“及格”

参加互联网+、挑战杯竞赛并获表彰奖励 2 成绩“及格”，省级以上成绩“优

参加SYB创业培训并取得合格证 1 成绩“及格”

自主创业 1 成绩“优”

成功申报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或挑战杯项目 2
成绩“及格”，省级以上成绩“优
”

参加各类社会实践活动（时间要求1周以上）或
校院级社会实践团队成员

1
成绩“及格”，获省级以上表彰奖
励成绩“优”

参加青年志愿者活动、其他社会服务（公益）活
动（时间要求累计40小时以上）

1
成绩“及格”， 获省级以上表彰奖
励成绩“优”

参加党校、团校、青马工程培训取得合格证书 1 成绩“及格

取得职业资格证书 2

取得专业技术等级证书、技能证书 1

参加学生社团一年以上（含伙管会、图管会、自
律委员会、心联会等学生团体）

1 成绩“及格”

担任学生班级以上学生干部、学生干事一年以上 1 成绩“及格”

参加党团主题教育活动、主题团日活动等主题教
育活动（至少6次）

1 成绩“及格”

文化体育
活动

创新创业
活动

社会实践
活动

成绩“及格”

社团活动
（担任多

重身份的，

最多认定一

项一个学

分）



1、以此类比赛上交的报名名单为准。运动会方阵需要结合学生会考勤。

1、获奖证书（含校运动会、新生运动会、各类校院级比赛、安全知识竞赛、网络竞赛
等；专升本同学在专科阶段的此类表彰奖励也给于认定）

1、以授权、专利号（证书）等为准

1、以各级各类立项通知书为准。省级以上认定两个学分。

1、只认成绩单

1、以获奖证书、参与证书为准。

1、文体比赛（报名表、参赛通知）、文化展览（用稿、作品通知）为准
2、啦啦队以学院学生会组织部组织，每次参加啦啦队的成员需在“十个一”活动记录
本相应处盖章生效。     3、累计六次即可。

1、以刊物原件、原图为准；
2、学生会新闻部（记者站、化工之星）成员自动认定（需工作满一年）。

认定说明

1、学术报告、人文素质讲座，请将讲座内容记录在“十个一活动”记录本上，现场盖
章确认；                         2、参与学科竞赛、科研项目等活动，学生负责提
交证明材料；无证明材料的，不予认定；                             3、“至少六
次”，是指该类所有活动累计。

1、以教师提供的科研项目成员名单等为准。

1、以竞赛证书为准。

1、以正式期刊原件为准。复印将无效、用稿通知无效。



1、以十个一活动记录中的读书笔记为准，后附建议阅读书籍。

1、以学院上报的参赛名单、向学院提交的申报书为准；
2、创新创业培训活动以学院发布、科创部考勤为准；所有同学需在“十个一”活动记
录本上记录并盖章    3、累计六次

1、以表彰奖励证书为准。

1、以获奖证书、参与证书为准。

1、志愿服务累计时长。2、献血等亲社会行为以献血证为认定依据，认定10个小时。

1、以合格证书为准。（本专科学习阶段的都可以认定）

1、以法人证书为准，并要求入住学校大学生科技园

1、以各级各类立项通知书为准。

1、院级、校级暑期社会实践团队成员自动认定；2、参与逐梦计划自动认定；3、其他
社会实践活动以证明为准（是指学校、学院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勤工助学均不认
定）；4、专科阶段的此类活动给予认定。

1、以合格证书为准。（专升本学生在专科阶段的党校证书予以认定）

1、以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原件为准进行认定；

1、干事干部以聘书为准；2、社团成员以社团开具的现实表现材料为准，只有会员证无
效；

1、班委以学工办汇总名单为准；学生会、社团等以干部干事聘书为准；3、辅导员助理
可以认定为学生干部；

1、以学院组织的为准（含团组织推优、各系列学生干部会议），参与成员需记录在“
十个一”活动记录。16、17级每个学生自动认定一次“团组织生活推优”。
2、15级全体、16级专升本学生自动认定成绩及格。


